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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西 營 盤 及 上 環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/ H 3 / 2 4 》  

                 所 收 納 的 修 訂 項 目                   

 

1.  目 的  

 

 本 文 件 旨 在 就 《 西 營 盤 及 上 環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

S / H 3 / 2 4 》 所 收 納 的 修 訂 項 目 ( 附 件 一 ) ， 徵 詢 議 員 的 意

見 。  

 

 

2.  背 景  

 

 二 零 一 零 年 五 月 七 日，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( 下 稱「 城 規 會 」)

依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第 7 條 展 示 《 西 營 盤 及 上 環 分

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/ H 3 / 2 4 》， 為 期 兩 個 月 。 該 圖 則

所 收 納 的 修 訂 項 目 載 於 修 訂 項 目 附 表 ( 附 件 二 )。 在 展 示

期 間 ， 該 圖 則 存 放 在 城 規 會 秘 書 處 、 北 角 政 府 合 署 和

沙 田 政 府 合 署 的 規 劃 資 料 查 詢 處 、 港 島 規 劃 處 ， 以 及

中 西 區 區 議 會 ， 以 供 公 眾 查 閱 。 任 何 人 士 均 可 在 二 零

一 零 年 七 月 七 日 或 之 前 ， 就 修 訂 項 目 向 城 規 會 秘 書 提

交 書 面 申 述 。  

 

 

3.  修 訂 項 目  

 

3 . 1  這 次 修 訂 主 要 為 「 商 業 」、「 住 宅 （ 甲 類 ）」、「 政 府 、 機

構 或 社 區 」 及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地 帶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

限 制 ， 將 一 些 土 地 由 「 商 業 ／ 住 宅 」 地 帶 改 劃 為 「 商

業 」 或 「 住 宅 （ 甲 類 ）」 地 帶 ， 訂 定 非 建 築 用 地 和 後 移

規 定 ， 以 及 改 劃 一 些 地 帶 以 反 映 已 落 成 的 項 目 。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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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 

 

A 項  為 「 商 業 」 、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」 、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

及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地 帶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 

 

3 . 2  在 這 次 修 訂 前 ， 西 營 盤 及 上 環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的「 住

宅 ( 丙 類 ) 」 及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商 業 附 連 公 共 車

輛 總 站 及 公 眾 停 車 場 」 地 帶 已 訂 有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。

這 次 修 訂 的 目 的 是 在 餘 下 的 用 途 地 帶 內 施 加 高 度 限

制 。  

 

3 . 3  加 入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是 為 了 符 合 公 眾 對 改 善 生 活 環 境

的 期 望 ， 對 區 內 發 展 ／ 重 建 計 劃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作 出 更

明 確 的 規 劃 管 制 ， 保 存 從 西 九 龍 填 海 區 公 眾 瞭 望 點 眺

望 山 頂 山 脊 線 的 景 觀 、 以 及 從 山 頂 瞭 望 的 海 港 景 觀 。

在 訂 定 這 些 限 制 時 ， 城 規 會 考 慮 了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高 度

概 况 、 地 形 、 地 區 特 色 、 地 盤 的 發 展 潛 力 、 主 要 的 土

地 用 途 、 空 氣 流 通 以 及 與 附 近 地 區 的 協 調 性 ， 包 括 半

山 區 西 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。 制 定 的

限 制 ， 採 納 了 梯 級 式 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 概 念 ， 建 築 物 高

度 漸 次 由 海 旁 向 內 陸 一 帶 逐 漸 上 升 。  

 

海 旁 及 上 環 商 業 中 心 區  

 

3 . 4  在 訂 定 上 環 商 業 中 心 區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時 ， 考 慮 的

因 素 包 括 ： 對 優 質 辦 公 室 及 商 業 空 間 的 需 求 、 該 區 位

於 鄰 近 商 業 中 心 區 和 海 旁 的 位 置 、 保 存 從 西 九 龍 填 海

區 的 公 眾 瞭 望 點 眺 望 山 頂 山 脊 線 下 2 0 %  山 景 不 受 建

築 物 遮 擋 、 以 及 從 山 頂 瞭 望 的 海 港 景 觀 。 介 乎 租 庇 利

街 ， 皇 后 大 道 中 ／ 西 、 正 街 及 干 諾 道 中 的 範 圍 ， 高 度

限 制 訂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2 0 米 。  

 

西 營 盤 及 上 環 住 宅 區  

 

3 . 5  在 訂 定 西 營 盤 及 上 環 住 宅 區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級 別 時 ， 考

慮 的 因 素 包 括 ，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高 度 概 况 、 地 形 、 地 區

特 色 、 以 及 主 要 的 土 地 用 途 等 。 制 定 的 高 度 限 制 ， 從

海 旁 依 地 勢 向 山 方 向 由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0 0 米 逐 漸 增 加

至 1 6 0 米 。 為 了 鼓 勵 或 容 許 面 積 較 細 的 土 地 合 併 作 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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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 發 展 ， 以 及 設 置 泊 車 和 上 落 客 貨 設 施 ，「 住 宅 ( 甲

類 ) 6 」、「 住 宅 ( 甲 類 ) 7 」 及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8 」 地 帶 內 皆 實

施 兩 級 高 度 限 制 級 別 ， 佔 地 4 0 0 平 方 米 或 以 上 的 用 地 ，

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分 別 可 達 至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2 0、 1 3 0 及

1 4 0 米 。  

 

蘇 豪 和 緊 連 地 區  

 

3 . 6  基 於 蘇 豪 和 緊 連 地 區 的 特 色 ， 以 及 該 處 現 有 狹 窄 道 路 /

行 人 路 引 起 人 車 爭 路 的 情 況 ， 該 區 的 發 展 / 重 建 和 車 輛

交 通 頇 盡 量 減 至 最 少 。 為 了 有 效 地 控 制 這 區 的 建 築 物

高 度 ， 並 考 慮 了 該 區 的 私 人 發 展 權 ， 這 區 的 建 築 物 高

度 限 制 較 為 嚴 緊 ， 高 度 限 制 介 乎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2 0 米

至 1 5 0 米 ( 約 8 5 米 )。 根 據 運 輸 署 的 建 議 ， 區 內 小 於 9 0 0

平 方 米 的 用 地 ， 可 豁 免 闢 設 泊 車 和 上 落 客 貨 設 施 。 不

過 ， 為 配 合 該 區 對 此 類 設 施 的 需 求 ， 面 積 達 9 0 0 平 方

米 或 以 上 而 兩 旁 至 少 有 3 0 米 臨 街 面 的 用 地 如 設 有 此 類

設 施 ， 可 提 交 申 請 略 為 放 寬 高 度 限 制 ， 城 規 會 會 按 個

別 情 況 考 慮 。  

 

加 入 後 移 規 定  

 

3 . 7  為 方 便 行 人 流 通 ， 以 及 容 許 在 蘇 豪 和 緊 連 地 區 一 些 地

點 進 行 路 旁 上 落 客 貨 活 動 ，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「 商 業

( 4 ) 」、「 商 業 ( 5 ) 」、「 住 宅 ( 甲 類 ) 9 」、「 住 宅 ( 甲 類 ) 1 0 」、「 住

宅 ( 甲 類 ) 1 1 」和「 住 宅 ( 甲 類 ) 1 2 」地 帶 均 訂 明 後 移 規 定 ，

以 便 在 重 建 時 從 面 向 威 靈 頓 街 、 德 己 笠 街 、 士 丹 頓 街 、

卑 利 街 、 伊 利 近 街 、 結 志 街 、 鴨 巴 甸 街 、 九 如 坊 和 歌

賦 街 的 地 段 界 線 後 移 至 少 闊 0 . 5 米 至 兩 米 的 範 圍，以 擴

闊 行 人 路 至 兩 米 到 2 . 7 5 米 闊 或 路 面 至 5 . 5 米 闊 。  

 

3 . 8  至 於 歌 賦 街 及 城 皇 街 一 塊 現 為 聖 公 會 基 恩 小 學 的 用

地 ， 將 由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地 帶 改 劃 為 「 政 府 、

機 構 或 社 區 ( 1 ) 」 地 帶 ， 高 度 限 制 為 8 層 及 必 頇 從 面 向

城 皇 街 的 地 段 界 線 後 移 至 少 0 . 5 米 ， 以 擴 闊 行 人 路     

[ S 項  ]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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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中 區 警 署 群  

 

3 . 9  前 中 區 警 署 群 是 法 定 古 蹟 ， 在 圖 則 上 已 劃 作 「 其 他 指

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歷 史 地 點 保 存 作 文 化 、 康 樂 及 商 業 用

途 」 地 帶 。 有 關 用 地 分 上 下 兩 層 平 台 ， 大 部 分 地 方 的

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訂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6 0 米 和 7 0 米 ， 主

要 用 以 限 制 為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高 度 ， 而 上 層 平 台 範 圍 的

任 何 新 建 築 物 的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0

米 。 而 用 地 上 現 有 兩 個 庭 院 則 必 頇 予 以 保 存 。  

 

前 荷 李 活 道 已 婚 警 察 宿 舍  

 

3 . 1 0  荷 李 活 道 已 婚 警 察 宿 舍 舊 址 前 身 為 中 央 書 院 校 址 ， 在

圖 則 上 已 劃 作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文 物 地 點 作 創

意 產 業 及 有 關 用 途 」 地 帶 。 此 地 帶 的 最 大 總 樓 面 面 積

在 二 零 一 零 年 二 月 修 訂 圖 則 時 ， 已 限 為 2 0 , 0 0 0 平 方

米 。 新 加 入 的 高 度 限 制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7 5 米 ， 大 致 反

映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高 度 ， 但 同 時 容 許 一 點 彈 性 ， 以 確 保

任 何 發 展 ， 包 括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任 何 加 建 、 改 動 及 ／ 或

修 改 ， 均 與 附 近 一 帶 互 相 協 調 。  

 

其 他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及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地 帶  

 

3 . 1 1  一 般 而 言 ，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及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

地 帶 的 高 度 限 制 ， 旨 在 反 映 現 有 發 展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。

這 些 地 帶 內 的 發 展 ， 尤 其 是 那 些 低 矮 建 築 物 ， 可 為 區

內 稠 密 的 環 境 提 供 視 覺 調 劑 及 緩 衝 空 間 。  

 

 

把 「 商 業 ／ 住 宅 」 用 地 改 劃 為 「 商 業 」 或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」 地 帶  

 

3 . 1 2  這 次 修 訂 就 「 商 業 ／ 住 宅 」 用 地 作 了 全 面 檢 討 ， 將 有

關 用 地 改 劃 為 更 合 適 的 規 劃 地 帶 ， 有 助 提 供 更 清 晰 的

規 劃 意 向 ， 更 完 善 的 基 建 規 劃 及 土 地 管 理 。  

 

B1 至 B3 項  

 

3 . 1 3  介 乎 干 諾 道 中 、 干 諾 道 西 、 正 街 、 德 輔 道 西 、 高 陞 街 、

皇 后 大 道 中 、 威 靈 頓 街 、 荷 李 活 道 及 雲 咸 街 之 間 東 北

面 的 範 圍 是 中 環 商 業 區 的 伸 延 部 分 ， 範 圍 內 的 建 築 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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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要 作 商 業 發 展 。 將 這 範 圍 內 的 「 商 業 ／ 住 宅 」 用 地

改 劃 為 「 商 業 」 地 帶 ， 可 提 供 更 清 晰 的 規 劃 意 向 。  

 

C1 至 C8 項  

 

3 . 1 4  介 乎 干 諾 道 西 、 正 街 、 德 輔 道 西 、 高 陞 街 、 皇 后 街 、

皇 后 大 道 中 、 嘉 咸 街 、 荷 李 活 道 、 奧 卑 利 街 、 堅 道 、

士 丹 頓 街 、 太 平 山 街 、 皇 后 大 道 西 、 高 街 、 薄 扶 林 道 、

保 德 街 及 山 道 之 間 的 西 北 部 及 中 部 範 圍 ， 主 要 為 住 宅

發 展 ， 而 最 低 層 則 用 作 零 售 或 商 業 用 途 。 基 於 此 範 圍

內 的 建 築 物 用 途 與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」 相 似 ， 把 「 商 業 ／ 住

宅 」 用 地 改 劃 為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」 地 帶 或 其 支 區 ， 以 提 供

更 清 晰 的 規 劃 意 向 。  

 

加 入 非 建 築 用 地 限 制 及 劃 設 建 築 物 間 距  

 

3 . 1 5 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建 議 沿 主 要 的 南 北 向 通 風 廊 劃 設 非 建 築

用 地 和 建 築 物 間 距 ， 把 平 台 或 建 築 物 後 移 ， 並 擴 闊 建

築 物 之 間 的 距 離 ， 以 改 善 該 區 的 通 風 情 況 ( 圖 一 ) 。  

 

D1 項  

 

3 . 1 6  在 興 漢 道 與 薄 扶 林 道 之 間 現 有 行 人 道 所 在 的 「 住 宅 ( 甲

類 ) 8 」 地 帶 內 ， 把 一 塊 狹 長 土 地 指 定 為 非 建 築 用 地 ，

以 保 留 現 有 南 北 向 通 風 廊 ； 及 在 興 漢 道 側 涵 蓋 聖 保 羅

書 院 東 隅 範 圍 的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地 帶 內 ， 把 一

塊 闊 2 米 的 狹 長 土 地 指 定 為 非 建 築 用 地 ， 以 便 在 重 建

時 擴 闊 南 北 向 的 通 風 廊 。  

 

D2 至 D3 項  

 

3 . 1 7  沿 南 北 向 主 要 街 道 ， 毗 連 東 邊 街 側 涵 蓋 菲 臘 牙 科 醫 院

及 般 咸 道 官 立 小 學 的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地 帶 內 ，

把 兩 塊 闊 2 米 的 狹 長 土 地 指 定 為 非 建 築 用 地 ， 以 便 在

重 建 時 擴 闊 南 北 向 的 通 風 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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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4 項  

 

3 . 1 8  沿 南 北 向 主 要 街 道 ， 毗 連 普 仁 街 側 涵 蓋 東 華 醫 院 的「 政

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地 帶 內 ， 把 一 塊 闊 2 米 的 狹 長 土 地

指 定 為 非 建 築 用 地 ， 以 便 在 重 建 時 擴 闊 南 北 向 的 通 風

廊 。  

 

D5 項  

 

3 . 1 9  把 皇 后 大 道 中 介 乎 中 遠 大 廈 與 新 紀 元 廣 場 之 間 的 「 商

業 ( 1 ) 」 地 帶 內 一 塊 現 時 用 作 廣 場 的 土 地 指 定 為 非 建 築

用 地 ， 保 留 作 地 面 主 要 空 間 。  

 

D6 和 D7 項  

 

3 . 2 0  在 皇 后 大 道 西 涵 蓋 帝 后 華 庭 的「 住 宅 ( 甲 類 ) 2 」地 帶 內 ，

把 現 有 一 幢 樓 高 一 層 作 零 售 用 途 的 構 築 物 ， 其 上 是 園

景 休 憩 用 地 ， 訂 定 高 度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1 米 ； 以 及 在

皇 后 大 道 西 涵 蓋 賴 恩 樓 的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7 」 地 帶 內 ， 現

時 為 平 台 部 分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2 1 米 。

這 些 限 制 旨 在 保 留 現 有 的 建 築 物 間 距 ， 以 及 把 沿 皇 后

街 的 現 有 南 北 向 通 風 廊 經 現 時 的 荷 李 活 道 公 園 連 接 普

仁 街 。  

 

D8 項  

 

3 . 2 1  在 皇 后 大 道 中 1 8 4 至 1 9 2 號 恆 隆 大 廈 西 隅 和 皇 后 大 道

中 1 9 4 至 1 9 6 號 所 在 地 劃 設 一 塊 狹 長 土 地 ， 以 構 成 南

北 向 的 通 風 廊 ， 改 善 進 風 情 況 ， 而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為

主 水 平 基 準 上 2 3 米 ， 以 保 留 由 林 士 街 貫 通 中 遠 大 廈 與

新 紀 元 廣 場 之 間 的 廣 場 至 安 和 里 、 美 輪 街 和 鴨 巴 甸 街

的 現 有 南 北 向 通 風 廊 。  

 

D9 項  

 

3 . 2 2  在 皇 后 大 道 中 的 「 商 業 ( 2 ) 」 地 帶 內 中 環 中 心 的 平 台 ( 包

括 上 蓋 ) 高 度 將 予 保 留 ， 並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為 主 水

平 基 準 上 2 4 米 ， 以 保 留 平 台 層 以 上 的 建 築 物 間 距 ， 從

而 保 留 南 北 向 的 通 風 廊 和 景 觀 開 揚 度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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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反 映 已 完 成 的 項 目 而 作 出 的 用 途 地 帶 修 訂  

E 至 Q 項  

 

3 . 2 3  在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用 地 上 的 住 宅 或 商 業 大 樓 ，

主 要 是 早 前 透 過 規 劃 申 請 而 獲 城 規 會 批 准 的 發 展 ， 包

括 ： 西 源 里 的 源 輝 閣 、 鴨 巴 甸 街 的 東 澤 臺 、 高 街 的 麗

恩 閣 、 堅 道 的 翰 庭 軒 、 必 列 者 士 街 的 東 盛 臺 、 太 平 山

街 的 順 景 雅 庭 、 普 仁 街 的 世 銀 花 苑 、 樂 古 道 的 麗 雅 苑 、

正 街 的 裕 豐 花 園 、 文 咸 東 街 的 文 華 大 廈 以 及 結 志 街 的

永 豐 大 廈 。 把 這 些 已 用 作 住 宅 或 商 業 發 展 的 用 地 改 劃

為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」 地 帶 支 區 或 「 商 業 」 地 帶 支 區 ， 以 反

映 已 完 成 的 發 展 ， 並 列 明 現 有 的 樓 面 面 積 、 以 及 頇 提

供 的 休 憩 用 地 或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設 施 。 高 度 限 制 則

與 附 近 用 地 的 高 度 限 制 一 致 。 有 關 個 別 用 地 的 詳 細 資

料 請 參 閱 夾 附 的 修 訂 項 目 附 表 ( 附 件 二 ) 。  

 

R 項  

 

3 . 2 4  把 豐 物 道 一 塊 現 為 西 區 副 食 品 批 發 市 場 一 部 分 的 土

地 ， 由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地 帶 改 劃 為 「 其 他 指 定

用 途 」 註 明 「 批 發 市 場 」 地 帶 ， 並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

制 為 兩 層 ， 以 反 映 現 有 用 途 。  

 

 

4.  徵 詢 意 見  

 

請 議 員 就 修 訂 項 目 發 表 意 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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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
 

圖 一 ：  加 入 非 建 築 用 地 限 制 及 劃 設 建 築 物 間 距  

 

附 件 一 :  《 西 營 盤 及 上 環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/H3/24》  

 

附 件 二 :  《 西 營 盤 及 上 環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/H3/24》 的 修 訂 項

目 附 表 、《 註 釋 》 及 《 說 明 書 》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規 劃 署 港 島 規 劃 處  

二 零 一 零 年 六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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